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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条有关问题的看法 

  澳大利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1. 2005 年审议大会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退约问题的讨论

非常具有建设性，促成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虽然退出《不扩散条约》

仍是一项主权权利，但 2005 年的讨论表明，大家广泛支持更有力地劝阻退约行

为，对任何退约情况作出适当的国际反应。 

2. 虽然 2005 年未能达成正式协议，但有关《不扩散条约》退约问题的讨论确

实发出了若干明确信息。考虑退约的任何缔约国现在应该了解，退约不是违反不

扩散条约义务的国家避免被追究责任的一个手段。 

3. 2005 年的讨论还申明，根据适用于条约的国际法原则，退约不能免除缔约国

履行在退出时没有履行的各项义务。另一个明确信息是，即使一个国家已退出《不

扩散条约》，但该国在接受《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保证期间以用于和平目的为

条件而获得核物项，仍受到和平利用义务的约束。 

4. 澳大利亚欢迎 2005 年下述原则得到有力支持，即退出《不扩散条约》的国

家不得从加入该条约期间获得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中获益。旨在落实这项原则

的各项措施包括：在政府间核供应协定中纳入有关条款，规定如收受国退出《不

扩散条约》，则禁止使用受此类协定约束的核物项，并拆除和(或)归还此类物项。

还应对从最初转让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中或在其帮助下生产的核材料、设备和

技术适用同样的条件。 

5. 《不扩散条约》的起草者确认了任何退约行为所具有的严重性质，在第十条

中要求将退约通知书不仅发给所有其他缔约方，还要发给安全理事会。澳大利亚

认为，安全理事会宜在任何国家发出退出《不扩散条约》通知书时自动立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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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这样做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和需要采取的行

动。在退约行为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根据《联

合国宪章》作出适当回应。违反《不扩散条约》承诺的国家所发出的退约通知尤

其令人关切，因为该国可能已着手实施一项核武器方案。 

6. 《不扩散条约》的退约问题是本审议周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有不扩散条约

缔约方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必须确保了《不扩散条约》的任何其他缔约方都不

采取北朝鲜的路线，即先开发核技术，然后宣布退出条约，最后使用该技术实施

核武器方案。澳大利亚期望与其他各方合作，凭借 2005 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推动在不扩散条约退约问题上取得进展。 

 


